
 

每月首50筆港幣實時轉數快交易費用回贈條款及細則 

 

1. 每月首50筆港幣實時轉數快交易費用回贈（「本推廣」）適用於所有現時沒有享受任何

跟轉數快有關優惠價格的客戶（「合資格客戶」）。 

2. 此推廣適用於每月最多50筆（價值港幣250元）的交易費用。每筆港幣實時轉數快最高可

回贈港幣5元。客戶會於進行交易時被收取標準交易費用。每月回贈金額將於下一個月份

內回贈至客戶其中一個銀行戶口。 

3. 任何新開立的星展商業戶口將於戶口開立的兩個月後開始收到回贈 (假設戶口於一月成功

開立, 客戶會於同年三月開始收到費用回贈。該三月回贈是用作回贈客戶於二月進行交易

時本行所收的轉數快交易費用(即上一月份的交易費用)) 。 

4. 每位客戶每月只可享受此推廣一次，即是每個賬戶每月最多可享有50筆港幣實時轉數快交

易費用回贈。 

5. 此推廣只適用於以港幣進行支付的轉數快交易。本行保留對於合資格客戶享有相關優惠之

全權以及絕對決定權。 

6. 當轉數快交易被拒絕而本行於交易被拒絕後收進了交易費用 (如因收款人資料不正確而被

收款銀行拒絕), 該筆交易費用將不會計算至費用回贈。 

7. 推廣期為2023年8月17日起直至另行通知（本「推廣期」）。 

8. 有關標準收費詳情，請參閱最新銀行收費表（企業客戶）。最新銀行收費表可參閱本行企

業及機構銀行 或 中小企業銀行 網站的利率及收費分頁。 

9. 從事於香港法例第615章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》所註明的「特殊行業」如

金錢服務恕未能享有此優惠。 

10. 各優惠部分均不得轉讓或兌換成任何現金､信貸或其他商品或服務。 

11. 本行保留自行決定使用其他物品代替優惠及／或推廣活動的權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 

12. 本行對與優惠及／或推廣活動有關的所有事項的決定均為最終決定，對各方均具有約束

力。本行保留隨時修改或終止優惠及／或推廣活動及條款及細則的權利，恕不另行通知，

本行保留絕對酌情權，對任何一方均不承擔任何責任。如有任何爭議，本行保留最終決定

權。本行對於任何修改或終止均不承擔任何責任。  

13. 如與本條款及條件、推廣和／或優惠有關，或因上述條款及細則而引起的任何爭議，本行

有關優惠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，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。本行將不會受理相關的任

何信件或索償。 

14. 本行的賬戶､服務及產品均受相關賬戶､服務及產品條款及條件約束。 

15. 合資格客戶對任何優惠及／或推廣活動有欺詐及/或濫用（由本行自行決定）將導致：(a) 

合資格客戶喪失參加此推廣優惠的資格及／或 (b) 取消全部或部分合資格客戶在本行的帳

戶。本行保留絕對酌情權，對任何一方均不承擔任何責任，直接從合資格客戶的賬戶中扣

除與合資格客戶不當授予的任何推廣優惠及／或回扣的相等價值並在這種情況下採取法律

行動以追回任何未清金額。恕不另行通知。  

16. 如本條款及細則與任何小冊子，市場營銷或推廣資訊有任何歧異，一概以此本版本為準。  

17.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，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 



 

18. 本條款及細則均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。  

19. 除非本條款及細則中有相反的明確規定，否則不是本條款及細則的當事方的人均無權根據

合同（第三方權利）條例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。  

 

本推廣只適用於星展銀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特選公司客戶，並不構成任何交易之要約或建議。 

本推廣文件並未受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查。外匯涉及風險。匯率的變動可能出乎預料、突如其來 

而且幅度龐大。任何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，閣下作出任何投資前，應自行評估閣下的財 

務狀況、投資經驗、投資目標、承受風險的意願及能力，並了解任何交易的性質及風險。如有任 

何疑問，閣下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。 


